
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工程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事项听证报告

听证事项：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工程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行政许可

听证时间：202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0 点

听证地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一楼会议室

听证方式：公开听证

听证组成员：刘丛梅（身份证号：211324********0024）；谢佩颖

（身份证号：430404********0528）；廖雅倩（身份证号：

420505********7023）

书记员：方媛（身份证号：620103********2322）

部门陈述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建筑设计科工作人

员：丁浩云（身份证号：342524********4230）；汪小雅（身份证

号：612424********0022）

非部门陈述人：

听证申请人代表：福田花园 2 栋 501 业主徐安顺（身份证号：

360103********2239）；福田花园 5 栋 103 业主陈国庆（身份证号：

519004********3933）

行政许可申请人：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委托代理人殷萍（身

份证号：420107********4125）

建筑设计单位：深圳市和域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委托代理

人黄茜茜（身份证号：440902********0429）

福田区教育局，委托代理人吴胜晖（身份证号：

440112********0313）



全海小学，委托代理人周斌（身份证号：422103********0856）；

肖益东（身份证号：422201********8113）

福保街道办事处，委托代理人叶长春（身份证号：

440301********6778）

听证组织机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以下简

称福田管理局）应听证申请人徐安顺、陈国庆、唐东卫等福田花

园业主申请，就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工程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事项，指定刘丛梅、谢佩颖、廖雅倩组成听证组开展听证。

听证组遵循公正、公平、独立的原则，保障非部门陈述人陈

述、质证和申辩的权利，充分听取了非部门陈述人和部门陈述人

的意见。经认真合议，现向听证组织机关提交本听证报告。

一、各方主要意见

（一）部门陈述人主要意见

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项目为区政府投资项目，其审批依据为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8 号《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328 号《管理规定》）。根据 328 号《管理规

定》第三章第十五条第一款：“对于房建类项目，项目单位在取得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地规划许可（或者规划设计要点），完

成设计方案后可向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

2022 年 3 月，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向福田管理局申请办理全海

小学扩建综合楼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审，其提交的材料有：

1.《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明确全海小学扩建

综合楼工程用地红线范围的复函》。

2.《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全海小学扩建综合



楼工程（暂定名）规划设计要点的复函》。

3.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设计文件及电子数据等。

福田管理局初审认为申请事项符合以上 328 号《管理规定》

第三章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并进行批前公示。公示过程中，收

到听证申请。

（二）非部门陈述人主要意见

1.听证申请人代表：

（1）全海小学扩建违反了深地合字（福 95）009 号《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书》（以下简称土地合同）。该土地合同第 6、7 条对

于涉案土地（宗地号 B110-0009）利用要求做了明确的约定，全海

小学扩建应遵守该土地合同的约定。

（2）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项目变更容积率程序违反了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设用地容积率管

理办法规定》。该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等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

的容积率指标，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应当按本办法的规

定进行，不得以政府会议纪要等形式代替规定程序调整容积率”。

“调整容积率需组织技术人员、专家进行专题认证，要通过本地

主要媒体和现场公示等方式征求规划地段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必要时应进行走访、座谈或组织听证”。

（3）听证申请人等福田花园业主的房产证上记载 B110-0009

宗地面积为 24098.22 平方米，该面积包含福田花园和全海小学的

建设用地面积，福田花园业主与全海小学是 B110-0009 号建设用

地使用权共有人，根据根据《民法典》第 301 条、344 条，全海小



学提高容积率建设，应当经 B110-0009 号宗地内份额三分之二以

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

（4）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项目设计方案不符合《深圳市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深圳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引》、《深圳

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绿色校园设计标准的通知》有关标准要

求。

（5）福田花园多层小区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以及设备配套

不全、无法安装电梯、房屋地基沉降、阳台断裂等问题。福田花

园业主并不反对全海小学扩建，但是要求福田花园 1-6 栋多层改

造与全海小学改扩建同步进行，从根本上解决老旧住宅区隐患与

全海小学的需求问题。福田花园业主已就全海小学扩建与福田花

园改造问题向《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并得到福田区福保街

道办事处反馈有关棚改申报进度。

2.福保街道办事处

福保街道办事处已就福田花园业主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反映的问题作出相关答复。

关于福田花园居民关于棚改的诉求，该办已完成福田花园小

区情况摸底调查、筛选、政策适用性评估、项目初审等前期工作，

并将该小区棚户改造申报材料上报区住建局。目前没有收到住建

部门的反馈，将持续关注，如后续有进一步计划，将第一时间通

知福田花园业主。

3.福田区教育局

（1）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土地市场化管理，进一

步搞活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决定通知》第三条，“由市、区财政全

额投资的机关教育等公益性非盈利性的用地均视为政府固定资产，



土地出让合同和房地产证注名权利人为市区人民政府，实际使用

单位是享有使用权”，因此全海小学建设用地的用地单位变更为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也就是全海小学和福田花园实际土地的使

用者并不相同。

（2）全海小学现状总建筑面积为 8400 多平方米，原设计 24

个班，目前现状满足不了教学需求，急需扩容到 32 个班。

（3）关于听证申请人提出的福田花园和全海小学如一起棚改，

会有贡献用地，将更大程度上改善全海小学的条件。对此，首先

向听证申请人等福田花园业主表示感谢。但是，福田花园棚改需

要时间长，并非短时间能够完成。全海小学先行建设和福田花园

的棚改亦并不冲突。

为了满足教育需求，需要尽快扩展全海小学的办学规模，改

善教学条件，给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校园环境。比如，全海小学运

动场现状为塑胶操场，本次扩建，运动场地将改为天然草地，更

适合孩子的健康发展。福田区近年已经有若干老学校完成改扩建，

效果是良好的。

4.全海小学

福田花园和全海小学虽然在同一个宗地内，但是全海小学属

于政府所有，福田花园与全海小学不是《民法典》中的共有关系，

而是相邻关系，全海小学改扩建遵循相邻关系，全海小学的建设

不需要得到同宗地内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的同意。

5.深圳市和域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就听证申请人对全海小学建筑设计提出的问题作出解释。全

海小学扩建综合楼首层架空，综合楼建成以后仍有 200 米的环形

跑道以及 60 米直跑道，满足设计规范。另外，深圳炎热天气居多，



本次设计类似风雨操场的架空场所，更有利于学生的运动。关于

绿地问题，扩建综合楼通过整体统筹，将对全海小学整体绿化环

境进行提升。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设计方案容积率、建筑面积、

建筑退距、日照等均符合相关的规范和规划设计要点的要求。

6.福田区建筑工务署

建筑工务署负责全海小学的建设事宜。2019 年 7 月福田区重

大项目教育指挥部关于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的会议纪要已明确认

可项目立项事宜。2019 年 12 月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项目取得项目

建议书批复。

二、听证组查明

（一）本涉案土地宗地号为 B110-0009，于 1995 年 5 月取得

深地合字（福 95）009 号《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其中

载明土地面积 28649 平方米，其中公用道路面积 4550.9 平方米，

小学建筑覆盖率＜13%，住宅建筑覆盖率＜44%。于1995 年 3 月取

得的《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设计要点》，其中载明总用地面积

28649.1 平方米，其中道路用地面积 4550.9 平方米，小学建设用

地面积 8212.48 平方米，住宅建设用地面积 15885.79 平方米。

宗地内陆续建成住宅区和全海小学。住宅业主办理的房产证

记载土地信息：宗地号 B110-0009，宗地面积 24098.22 平方米。

经查，该土地面积是根据上述土地合同，扣除了市政道路占地面

积。全海小学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

（二）关于容积率问题，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项目已取得《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工程（暂

定名）规划设计要点的复函》，属于已生效文件，其中明确“已建

建筑面积 8419.47 ㎡，新建规定建筑面积 8180.53 ㎡，其中：小



学 16600 ㎡”，“本项目按照 32 班小学规模进行改扩建”。

（三）全海小学属于区政府投资项目，根据 328 号《管理规

定》第四十八条第四款，其他市政府投资项目及各区（含新区、

合作区）政府投资项目参照本规定执行。根据 328 号《管理规定》

第三章第十五条，对于房建类项目，项目单位在取得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地规划许可（或者规划设计要点），完成设计方案

后可向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第三十

九条，审批事项涉及的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分别管理，强化方案

设计、技术审查机构的主体责任，方案设计、技术审查人员对其

出具的结论终身负责。对已有独立技术审查意见的，审批部门原

则上只进行形式审查。

全海小学拟在操场上新建一栋建筑。根据上述规定，2022 年

3 月，建设单位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向福田管理局申请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预审，其提交了：

1.《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明确全海小学扩建

综合楼工程用地红线范围的复函》。

2.《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全海小学扩建综合

楼工程（暂定名）规划设计要点的复函》。

3.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设计文件及电子数据等。

（四）关于听证申请人反应的福田花园棚改诉求事项，福保

街道办事处推进了一些前期工作。

三、听证组意见和建议

全海小学作为福田区属公立学校，属于公共利益，在提升全

海小学办学条件上，各方并无根本性的矛盾。矛盾是听证申请人

主张全海小学建设和福田花园棚改同步推进，反对全海小学先行



扩建。教育方表示因教育需求，急需先行进行全海小学的扩建，

该项目前期立项等诸多前期工作已经完成，希望继续推进该项目

后续建设工作。

涉案土地 B110-0009 宗地的土地合同始于 1995 年，当时执行

的民法是《民法通则》。该宗地内的住宅区、学校建设历经多年。

住宅区、学校在同宗地内，但是占地面积、范围物理上是明确的，

规划覆盖率、容积率独立核算。宗地内住宅部分已经办理不动产

登记，登记的土地是 B110-0009 整宗土地（市政道路除外）。听证

申请人不否认全海小学建筑物的所有权属于政府所有，但是主张

根据《民法典》规定，福田花园业主和全海小学共用 B110-0009

宗地，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人。如全海小学扩建先行推进，

听证申请人认为应征得 B110-0009 宗地内三分之二份额共有人同

意。学校方认为全海小学和福田花园属于相邻关系，非共有关系，

不需要征得 B110-0009 宗地内三分之二份额共有人同意。这是本

案最大的焦点，事关《民法典》的贯彻实施，需要慎重对待，认

真研究论证。

关于福田花园业主对全海小学扩建综合楼设计方案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建议依法依规处理。

首席听证员：刘丛梅

听证员：谢佩颖、廖雅倩

2022 年 5 月 16 日

书记员：方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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